采购需求调查问卷
	项目

名称
	安徽建筑大学“双一流”创新提升工程-南校区21#、22#学生公寓项目施工总承包

	单位

名称
	参与调查单位：           （加盖公章）

	项目

预算
	约20000万元（以清单控制价为准）

	项目

概况
	本项目位于合肥市经开区紫云路292号(安徽建筑大学南校区内)。拟新建的南校区21#、22#学生公寓项目,位于南校区校园内原南园餐厅位置处（原南园餐厅将在新南园餐厅项目投入使用后拆除），规划建筑面积约42000平方米，建筑高度约68米，主体建筑16层（2栋），地下1层，主要功能为学生宿舍。本次招标范围为项目施工总承包（含各专项图纸设计），即项目图纸设计范围、工程量清单内的全部施工内容。（详见招标清单）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调查

事项
	具体内容
	是否满足
	相关

建议

	服务

期限
	450个日历天，开工令发出至竣工验收及备案。
	是(
否(
	

	质量

标准
	合格
	是(
否(
	

	创优

要求
	确保黄山杯，争创“鲁班奖”
	是(
否(
	

	投标人

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质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项目经理要求：

（1）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

（2）具备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3）其他要求：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3.投标人业绩要求：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具有单个合同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50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工程(厂房除外）施工业绩（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任一方的业绩均予以认可）。

4.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是(
否(
	

	客观分评审项
	投标人业绩
	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投标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具有单个合同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50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工程(厂房除外）施工业绩，得*分。评审项须1个
注：（1）本招标项目投标人业绩（详细评审）数量：1个。
（2）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任一方的业绩均予以认可。

（3）资格审查业绩不作为详细评审项，投标人业绩与项目经理业绩不重复计分。

（4）业绩证明材料见附录。
	是(
否(
	

	
	投标人奖项、荣誉
	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颁奖文件颁发日期或官网文件发布时间为准），投标人承建（不含参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业绩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或在国内依法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或学会）颁发的省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的，得*分。评审项须1个。
注：（1）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任一方的奖项荣誉均予以认可。
（2）投标人奖项荣誉与项目经理奖项荣誉为同一项目，不可重复计分。

（3）省级优质工程奖系指黄山杯、长城杯、海河杯、巴渝杯、白玉兰奖等各省类似；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系指国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不在以上范围内的奖项不予认可。

（4）奖项、荣誉应提供颁奖单位的颁奖文件（颁奖文件不含荣誉证书、奖杯、奖牌、奖状）或颁奖单位官网文件的截图。
	是(
否(
	

	
	项目经理业绩

	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竣工验收日期为准），拟委任项目经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具有单个合同总建筑面积不低于250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工程(厂房除外）施工业绩，得*分。评审项须1个。
注：（1）本招标项目项目经理业绩（详细评审）数量：1个。

（2）资格审查业绩不作为详细评审项，投标人业绩与项目经理业绩不重复计分。

（3）业绩证明材料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附录5。

（4）投标人提供的项目经理业绩证明材料应反映出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在此业绩中担任过项目经理的岗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项目经理发生变更的，该业绩属于变更后的项目经理；竣工验收文件与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资料载明的项目经理不一致时，以竣工验收文件中项目经理信息为准；属于以上情形时，投标文件中须另附项目经理变更的证明材料。
	是(
否(
	

	
	人员奖项、荣誉

	自2021年1月1日以来（以颁奖文件颁发日期或官网文件发布时间为准），项目经理承建（不含参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业绩获得行政主管部门或在国内依法登记注册的行业协会（或学会）颁发的省级及以上优质工程奖的，得*分。评审项须1个。
注：（1）投标人奖项荣誉与项目经理奖项荣誉为同一项目，不可重复计分。

（2）省级优质工程奖系指黄山杯、长城杯、海河杯、巴渝杯、白玉兰奖等各省类似；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系指国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不在以上范围内的奖项不予认可。

（3）奖项、荣誉应提供颁奖单位的颁奖文件（颁奖文件不含荣誉证书、奖杯、奖牌、奖状）或颁奖单位官网文件的截图。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奖项荣誉证明材料未能体现项目经理姓名的，应同时提供附录要求的第二类“业绩证明材料”中任一项予以明确说明，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
	是(
否(
	


            附录：   业绩证明材料
(第一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四库一平台”）“数据等级”C级及以上项目业绩网页截图。

(第二类：

（1）合同协议书。

（2）中标查询网址及查询截图，或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网站公布的施工许可证办理查询截图。无法提供以上截图的，应当提供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证明材料。

（3）竣工验收证明文件（至少有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四方参与竣工验收并盖单位公章）。

3.投标人提供的项目经理业绩证明材料应反映出本招标项目的项目经理在此业绩中担任过项目经理的岗位。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项目经理发生变更的，该业绩属于变更后的项目经理；竣工验收文件与合同或中标通知书等资料载明的项目经理不一致时，以竣工验收文件中项目经理信息为准；属于以上情形时，投标文件中须另附项目经理变更的证明材料。

4.本招标项目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兼任本招标项目技术负责人岗位。


